
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會員派案辦法 

 

民國 98年 06月 13日第二屆常務理事會擬訂 

民國 98年 06月 27日第二屆第 5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民國 110年 12月 20日第六屆第 1次理事會議修正通過；12月 27日第 1次監事會議監察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十條有關會員權利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願接受本會派案之會員，應於規定時間於委案機構進行派案業務。 

第三條 派案內容包括： 

一、心理健康講座。 

二、情緒、性別、人際、認知、自我成長相關團體帶領。 

三、機構員工協助身心成長方案。 

第四條 派案收入所得由委案機構逕行支付。 

第五條 凡填寫會員派案申請書時限內回傳至本會秘書處之會員，且確實繳交該年度常年會費未被

停權者，皆視為案件申請人，則提供推薦名單交由委案機構自行選擇合適人選。 

第六條 委案機構特別要求之條件，則依其條件另行派案。 

第七條 會員一經確認派案，若因個人疏失或無特殊原因導致未執行派案者，將暫停派案半年，且

此紀錄將作為日後本會委派案件上之考量。申請派案之心理師，應於本會公告案件之規定

時間內簽署「會員派案同意書」回傳本會，作為相關權利義務之約定依據。 

 

 

 

 

 

 

 

 



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會員派案同意書 

本人              茲接受 113-1：台北律師公會-113 年度午間小品講座講師(第三梯

次) 之媒合，並同意《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會員派案辦法》。本同意書將以會員親簽

之方式簽署並掃描成電子檔寄出，請列印、存查。 

此致 

      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 

   案件編號：113-1：台北律師公會-113 年度午間小品講座講師(第三梯次) 

 

委託單位 台北律師公會 

服務內容與注意事項 1.113 年度午間小品講座一小時(實體與線上直播同步) 

2.為進行講座錄製及播放，機構會與合作心理師簽立買斷授權同意書。 

3.此派案服務對象為台北市執業律師，希望心理師有帶領企業員工或其他

職類專業人士之講座、工作坊或團體等相關經驗。 

費用 午間小品講座除了現場、線上直播外，亦將全程進行錄製並上傳至「北律

雲」平台供台北律師公會會員觀看，因此支付費用(含影片錄製播放授權)

為每小時 4,000 元。 

服務對象/人數/年齡層 台北律師公會會員，實體人數約 20 人，線上直播人數不限。 

服務時間 12/6(五)，12:30-13:30。 

服務地點 台北律師公會(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 7 號 9 樓) 

 

 

 

會員簽章：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月        日 


